
財團法人中小企業信用保證基金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書 

修正對照表 

110 年 1 月版個資告知書 107 年 4 月版個資告知書 

一、蒐集之目的 

 

 

 

 

本基金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係為辦

理信用保證之徵信、授信（審查和後

續管理）、債權管理、履行信用保證

責任、客戶管理與服務、輔導或推

介、協助獎項申請、業務推廣和教育

訓練、風險管理和研究、統計調查與

研究分析、費用或債權(務)之收付及

帳務處理、資料或行政管理及其他合

於申辦業務或事項、本基金章程所定

業務或本基金主管機關（經濟部）核

備業務之需要等特定目的。 

一、蒐集之目的 

（一）業務特定目的及代號 

172其他公共部門（包括行政法

人、政府捐助財團法人及其他

公法人）執行相關業務 

（二）本基金蒐集個人資料之目的，

係為辦理信用保證之徵信、授

信（審查和後續管理）、債權

管理、履行信用保證責任、客

戶管理與服務、輔導或推介、

業務推廣和教育訓練、風險管

理和研究、統計調查與研究分

析、費用或債權(務)之收付及

帳務處理、資料或行政管理及

其他合於申辦業務或事項、本

基金章程所定業務或本基金主

管機關（經濟部）核備業務之

需要等特定目的。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及方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方式：客戶服務拜訪聯繫、薪

傳課程活動通知、各項

審查作業等，並將於必

要時提供資料至前述利

用對象進行相關作業，

及其他為達上開蒐集之

目的所列項目之合理利

用。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

及方式 

（一）略。 

（二）略。 

（三）略。 

（四）方式：客戶服務拜訪聯繫、薪

傳課程活動通知、各項

審查作業等，並將於必

要時提供資料至前述利

用對象進行相關作業，

及其他為達上開蒐集目

的合理之利用。 

 


